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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农联〔2016〕1号

南岳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产业发展

财政补助项目申报指南

为了建设美丽乡村，将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搞好我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产业发展，进一步落实区财政预算资金安排，规范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新农村建设及农业产业发展财政补助项目申报事项公布如下：
一、选项原则
按照市场为主、政府引导的原则，择优扶持项目，通过扶持农业产业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休闲农庄、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项目选择要体现突出特色、做实项目的要求，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新建、可核查的实体工程建设，优先用于公共性、公益性、基础性设施建设。同时，扶持省、市、区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人居环境治理村。
二、扶持范围

主要扶持内容为农产品、经济林及设施农业种植、畜禽水产养殖等种植养殖基地建设，农产品及有机肥的加工，储藏保鲜等流通设施建设，观光农业、休闲农庄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示范村和人居环境治理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扶持对象为农业产业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人居环境治理村、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三、补助政策

1、新农村建设及农业产业财政补助项目资金的60%用于规模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40%用于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休闲农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财政补助项目实行“先建后补”，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新建、可核查的实体工程建设、设备购置和种植基地建设、新建基地前三年的土地流转租赁费奖补等，不得用于补助项目前期费用、人员培训、科技措施等难以核查的项目支出，不得用于补助劳务工资、一年生种植类及养殖类生物性资产购置、化肥、农药、饲料等正常生产支出，不得用于补助办公用房、职工宿舍等非生产性支出。

3、财政补助项目按建设内容确定补助标准：单个重点项目补助金额控制在10万元以内。每年打造1-2个新农村建设亮点项目，重点扶持的亮点项目单个补助资金超过10万元的，需召开区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并报区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列入资金计划。对新建、扩建或改建的种植(养殖)基地，能够核实实物工程量的土地平整、水、电、路、渠等基础设施建设内容，财政补助资金不高于项目建设实际投入资金的80%，最高限额不超过10万元；对新建的栏舍、蔬果大棚，财政补助资金不高于项目建设投入资金的70%，且新大棚、栏舍最高补助2000元/个，老大棚、栏舍最高补助1000元/个，露地蔬菜栽培补助200元/亩，流转土地上建设的大棚、栏舍另行补助三年的土地租赁费，累加计算补助金额；对新建、扩建或改建茶叶、水果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种植基地，奖补前三年的土地流转租赁费；对新(扩)建厂房、仓储系统，购置加工设备、冷链系统、烘干设备、环保设备及质量检验检测设备等形成项目建设单位固定资产的建设内容，财政补助资金不高于形成固定资产投入的50%，最高限额不超过5万元。省、市、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人居环境治理村根据上报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内容确定补助资金，最高限额不超过5万元/村。
四、项目申报要求

1、财政补助项目申报应具备的条件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当地农业优势特色产业规划；

--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明显；

--市场潜力较大，辐射带动能力强，预期效益好；

--产品科技含量较高，竞争优势比较明显；

--建设方案先进科学，产品技术和工艺路线合理；

--项目建设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要求，有利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产品质量安全可靠，达到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

--投资估算合理，筹资方案可行；

--土地流转用地或项目建设用地手续合法。

--申报材料真实可靠。

2、项目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农业企业：

--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企业资产优良，持续经营一年以上，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有较强的自筹资金能力；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管理机制，财务管理规范，能保证项目按计划建成和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使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

-- 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资格；合作社成员真实可查并从事相关产业；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具备相应的项目建设和经营管理能力；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关规定，产权明晰，章程规范，运行机制合理；持续经营一年以上，财务管理比较规范，示范带动作用强。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经工商部门或主管部门认定或登记，具备相应的项目建设和经营管理能力，具备项目所需资金自筹能力。
3、限制申报项目

(1)规模不大、容易造成污染的养殖类项目，禁养区内的养殖类项目。

(2)产业加工能力已经饱和或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加工类项目，如新增油脂、粮食等产业粗加工能力的项目。

4、不予受理项目

(1)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和淘汰的相关项目(参见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年本〕》)。

(2)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和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公约附录的动植物加工流通项目。

(3)酒类生产、湖泊与水库内的投饵网箱养殖、中成药深加工、木材深加工、纺织品深加工等项目。

(4)以农副产品交易为名、实质以房地产为主的市场建设项目或圈地行为。

(5)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产品严重供过于求并属于简单扩大再生产的加工项目。

(6)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不规范，合作社成员虚假或多数合作社成员不从事合作社主营业务的项目。

(7)同一项目得到其他部门资金扶持的。

(8)被各级财税、审计、监察等部门检查发现存在较大问题，或有不良诚信记录，或被列入监管黑名单的项目单位。

五、申报程序

1、项目申报路径。我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产业财政补助项目申报路径为：自下而上、考察推荐、评议筛选、审核确认。即：项目单位申请的项目经所在地乡镇推荐，向区农业局和区财政局提出立项申请书面报告，并提交南岳区农业专项资金申请表及相关附件。区农业局和区财政局对项目申报单位的申报资格和申报资料进行审查和实地核实，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列入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产业项目库，并择优向区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推报。区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成员会议进行评议筛选，择优确定项目并批复项目计划。
2、申报时间：财政补助项目申报单位应在每年3月底前向区农业局和区财政局申报。
六、申报资料

项目申请报告应对申报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和资金筹措安排进行详细描述，对土建工程应明确建设数量、规格、建设标准、主要材质、工程预算、设计图纸等；设备设施应明确名称、购置数量、规格型号、单价、安装费用等；种植基地种苗应明确种苗名称、购置数量、单价、来源地等，以确保整个建设项目投资预算真实可靠。详细的建设内容和资金筹措安排将作为项目验收和拨付财政补助资金的依据。

七、其他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要确保项目建设内容真实可靠。区农业局和区财政局要对项目申报单位项目建设能力进行核实，在对拟建项目现状进行现场考察时，要保留项目申报时相关影像资料。
2、区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选择项目时，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坚持共同研究、集体决策的原则；要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3、申报不明事项，可向区农业局和区财政局咨询(咨询电话：区农业局 5663720；区财政局 5677513)。

衡阳市南岳区农业局    

衡阳市南岳区财政局    

2016年3月15日    

南岳区农业专项资金申请表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法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项目所在地
	

	从业人员
	

	项目总投资（万元）
	
	计划补助(万元)
	
	自筹资金

（万元）
	

	项目实施具体内容

	项目实施可行性分析

	乡镇意见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区长意见


南岳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产业发展财政补助

项目建设实施内容明细表

实施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任务量
	单价（元）
	投资额（万元）
	资金来源  （万元）
	建设地点

	
	
	
	
	
	财政资金
	自筹资金
	

	一、建设投资
	
	
	
	
	
	
	

	(一)土建工程
	
	
	
	
	
	
	

	……
	
	
	
	
	
	
	

	（二）设备购置及安装
	
	
	
	
	
	
	

	……
	
	
	
	
	
	
	

	（三）科技措施
	
	
	
	
	
	
	

	……
	
	
	
	
	
	
	

	（四）生产资料
	
	
	
	
	
	
	

	……
	
	
	
	
	
	
	

	（五）其他
	
	
	
	
	
	
	

	1.前期经费
	
	
	
	
	
	
	

	……
	
	
	
	
	
	
	

	二、流动资金
	
	
	
	
	
	
	

	合   计
	
	
	
	
	
	
	

	
	
	
	
	
	
	
	

	
	
	
	
	
	
	
	

	
	
	
	
	
	
	
	

	
	
	
	
	
	
	
	

	
	
	
	
	
	
	
	

	说明：可根据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填写具体明细项目（内容多的可做二张表）


南岳区××乡（镇）××年新农村建设及农业产业财政补助项目申报汇总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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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申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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